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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水利建设】
2009年我县水利工作成效明显
2009年，我县水利工作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、四中全会，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，牢牢把握民生水利建设工作要领，全面开展冬春水利、新农村饮水安全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，持续推进水能资源开发，努力形成保障民生、服务民生、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。

一是水利发展后劲持续增强。全年争取上级水利补助资金2687万元，成功对接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、8个乡镇饮水安全工程、赤水镇湖岭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、红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、宝美溪排涝工程、汤头乡洋潮溪电气化等一批中央补助水利重点项目，城关防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报送省水利厅待批，龙门滩、溪、小尤溪、涌溪等流域综合治理和龙浔、上涌、汤头坡耕地水保工程等一批项目正在抓紧对接，水利建设呈现新活力。

二是防汛抗旱工作有序开展。完善“预警到乡、预案到村、责任到人”的防灾抗灾机制，调整充实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成员，认真落实全县61座小（二）型以上水库包库领导、直接责任人，建成涌溪、东固、涌口3座省级重点水库报汛站，抓好预警系统的维护和管理、抢险队伍建设、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。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经常性的防汛安全大检查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利工程进行除险加固。与县人武部联合举办防汛骨干培训班，并开展防汛演练。认真做好“莲花”、“浪卡”、“莫拉克”等台风暴雨的防抗工作，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，实现了安全度汛。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，全县没有出现大的旱情，取得了防汛抗旱工作的全面胜利。

三是民生水利建设上新台阶。去冬今春水利建设任务全面完成，累计完成投资2200万元，被省水利厅授予“2008—2009年度冬春水利建设及水毁工程修复先进县”荣誉称号。完成南埕镇区河道清水工程和杨梅、国宝、尤床等防洪堤以及8个乡镇饮水安全工程（解决不安全饮水1.2万人）等水利重点项目建设。全县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.053万亩，占年度治理任务的100.1%。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示点县建设扎实推进，赤水镇湖岭小流域新增中央基本建设水土保持投资项目、龙门滩水库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、杨梅乡云溪小流域国债项目等有序开展，并顺利通过上级水利部门的验收，水生态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。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以及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全面铺开，其中冬春水利建设完成投资1250万元，占计划投资2183万元的57.3%。

四是水电业实现稳步发展。抓好洋潮溪、百龙电站电气化项目建设，装机容量1000千瓦的旺业二级水电站于9月底投入试运行，旺业一级水电站进展顺利。认真做好水电站、水库大坝的财产抵押登记，盘活已建成和在建水电资产。加强水电业的安全生产和行业管理，组织全县1000千瓦以上电站的业主和技术负责人进行安全管理培训，深入开展水利水电企业安全生产“三年行动”整改提高工作，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，有效保障了水电业持续发展。

五是水政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。利用“世界水日”、“中国水周”和“6.29”《水土保持法》颁布实施18周年纪念日，广泛开展“节水型社会建设”宣传教育活动，大力宣传水法律法规。举办2期水土保持宣传和实用技术培训班，新增盖德中心小学为水土保持教育行动基点小学，在中小学定期讲授《水土保持教育行动基点学校校本教材》，有5000多名学生受到水土保持科普教育。加强水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，通过了省水利厅的验收。抓好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试点工作，行政处罚的种类、范围和幅度得到进一步规范。严格取水许可制度，做好规费征收，分别收取水资源费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81万元和13.01万元。扎实开展违规取水清理整顿专项行动，深入重点乡镇、重点部位进行督查，共查处水事违法案件48起, 取缔违法挖土洗沙点10处，督促业主投入水保资金379万元。

六是水利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。以党建创先为抓手，创新活动载体，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，不断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。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。抓好《德化县水利志》的修编，于10月出版。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，进一步强化机关效能建设，高度重视“窗口”建设，着力在抓巩固、抓深化、抓提升上下功夫，保障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。

【水利文化】
《德化县水利志》正式出版

该志书分10章63节以及概述、大事记、附录等，约30万余字。全面记载了我县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，真实反映了德化人兴水利、求生存、谋发展、创辉煌的胆识与壮举。她的付梓将加深人们对德化以水兴业发展历史的升华，对于持续推进全县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，实现瓷都新跃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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